附件1
评标方法：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小组会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出各有效投标的名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结果将在“深圳民政在线”予以公告。评分指标如下：

	序号
	评分因素
	评价内容
	分值
	规则

	一
	投标报价部分10分
	投标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分值

	
	
	
	
	

	二
	技术论证部分36分
	项目实施方案
	16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须包括下述内容：
（1）投标人阐述本项目需求分析；
（2）投标人阐述本项目服务目标；
（3）投标人阐述本项目具体服务内容；
（4）投标人阐述本项目实施团队组织和管理措施。
（二）评分依据：
服务方案包含以上四项内容得8分；包含以上三项内容得6分；包含以上两项内容得4分；包含以上一项内容得2分；其他情况不得分。在此基础上，根据服务方案响应情况进一步评审：
1.方案全面、具体，可行性高，加8分；
2.方案较全面，可行性较高，加6分；
3.方案全面性、可行性一般，加3分；
4.方案不全，可行性低，不加分。

	
	
	
	
	

	
	
	
	
	

	
	
	
	
	

	
	
	
	
	

	
	
	
	
	

	
	
	
	
	

	
	
	
	
	

	
	
	
	
	

	
	
	
	
	

	
	
	
	
	

	
	
	
	
	

	
	
	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15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须针对项目制定质量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人阐述项目质量管理制度措施；
（2）投标人阐述保证服务的质量、风险防控保障措施。
（二）评分依据：
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包含以上两项内容得8分；包含以上一项内容得4分；其他情况不得分。在此基础上：
1.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内容完整准确，思路清晰，内容详实、符合实际情况的，得7分；
2.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内容较完整准确，思路较清晰的，得4分；
3.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内容不完整，思路不清晰的，得2分；
4.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或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不全的不得分。

	
	
	
	
	

	
	
	
	
	

	
	
	
	
	

	
	
	
	
	

	
	
	
	
	

	
	
	
	
	

	
	
	
	
	

	
	
	
	
	

	
	
	
	
	

	
	
	违约承诺
	5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承诺以下全部两项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1.服务质量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2.对未能达到管理要求承担相应管理责任。 
（二）评分依据：
提供承诺（格式自定）作为得分依据，未提供承诺或承诺内容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三
	综合实力
部分54分
	公司资质
	8
	（一）评分内容：
1.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4分（认证范围：计算机类）。
2.投标人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4分（认证范围：计算机类）。
（二）评分依据：
1.提供有效的认证证书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认证信息查询截图（截图需显示证书状态为有效）。
说明：
①证书与查询信息截图必须同时提供，缺一不可。未同时提供的不得分，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②投标人应确保认证证书在开标当天仍处于有效状态，并对所提供的证书及查询截图的真实性负责，如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情形，视同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中标后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同类业绩
	18
	（一）评分内容：
提供投标人2023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的且已经完成的政务服务平台运营类项目业绩，每提供一项业绩得9分，最高得18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同时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和项目履约（或验收）合格评价证明文件作为得分依据。
2.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中标后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仅限1人）
	12
	评分内容：
拟安排项目负责人为投标单位员工，否则本项不得分。
1.具有工商管理/经济类/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6分，否则不得分。
2.具有政务服务平台运营类项目业绩经验的，得6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人购买的项目负责人开标日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可提供情况说明或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社保证明资料应当至少包含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补缴的社保不予计算），证明资料可为社保收缴部门盖章证明资料、社保窗口打印资料或社保官网截图。
2.涉及考察学历的，要求同时提供学历证书及学信网查询记录截图（如较早颁发的学历证书，学信网无法查询的，可提供毕业院校或教育或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出具的证明，如海外留学（含港澳台）学历无法通过学信网站查询的，应当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网查询截图。若证明文件为其他语言，必须附中文译文，以中文译文为准）。
3.如涉及考察人员业绩经验，要求提供项目业绩合同关键信息（体现人员信息）或项目成员任命书作为得分依据。

4.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中标后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拟安排的项目组成员情况（不包含项目负责人）
	11
	评分内容：
拟安排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为投标单位员工，否则该人员情况不计分。
1.项目团队成员不少于2人，且均具有管理学类/新闻传播学类/计算机类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2.项目团队成员均具有政务服务平台运营类项目业绩经验的，得6分，否则不得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人购买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开标日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社保证明。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可提供情况说明或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社保证明资料应当至少包含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补缴的社保不予计算），证明资料可为社保收缴部门盖章证明资料、社保窗口打印资料或社保官网截图。
2.涉及考察学历的，要求同时提供学历证书及学信网查询记录截图（如较早颁发的学历证书，学信网无法查询的，可提供毕业院校或教育或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出具的证明，如海外留学（含港澳台）学历无法通过学信网站查询的，应当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网查询截图。若证明文件为其他语言，必须附中文译文，以中文译文为准）。
3.如涉及考察人员业绩经验，要求提供项目业绩合同关键信息（体现人员信息）或项目成员任命书作为得分依据。

4.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中标后备查。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诚信评审
	5
	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财规〔2023〕3号）相关规定，如供应商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因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财政部门罚款等一般行政处罚信息，或者存在该办法第十一条所称在本市集中采购活动中的一般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信息，且在公示期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5分。
（采购人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以及市、区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渠道查询供应商信用信息，投标人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